
2011年度《名录》企业年检工作指南
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开展2011年度〈江门市公有资金投资工程及公共工程投标人资格预选名录〉企业年检工作的通知》（江建函[2011]51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今年名录的年检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南，供年检企业参考。
1.0  协会工作程序：
1.1填表：
年检企业登录我会网站，凭本企业账号和密码进入本企业账户，打开《2011年度年检表》，按填表要求填妥电子文档，点击提交并打印《年检表》；

1.2 送件时间：
年检企业于2011年11月10日前将年检资料送协会秘书处服务窗口或各市、区办事处受理；
1.3 送件地点：
1.3.1  本市企业:蓬江、江海、新会、台山、开平、恩平、鹤山企业由各市、区办事处受理，市直企业直接前往秘书处服务窗口送件。 

1.3.2  市外企业：在蓬江、江海注册分公司的企业，直接前往协会秘书处服务窗口受理，在新会、台山、开平、恩平、鹤山注册分公司的企业，前往各市、区协会办事处受理。
1.4 初审：
各市（区）协会办事处于2011年11月15日前完成初审、并送所属市、区住建局加具意见后，将申报资料送秘书处。
1.5 核查：
秘书处于2011年11月30日前组织专家完成年检资料及办公场所现场核查，将申报资料送市场科。
2.0  年检资料提供：（用塑料文件盒装好送件）
2.1 《2011年度年检表》（市直企业一式二份；其它市区和外来企业一式三份；其中办事处留一份）；

2.2 《江门市建筑企业市场信用评价手册》复印件（一式二份，其中办事处留一份）；
2.3 年检附件资料一式一份；
2.4 《<名录>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印章年检核查回执》，单独提交（一式一份）。
3.0  业务咨询电话：
3.1名录办公室：0750-3978584 莫炎雄副秘书长  黄丹荣工程师
3.2本协会网站：0750-3978587 叶成林副主任    徐鸿波工程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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